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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声明 启事
法律广告 指定刊登

总部：84613613
坪地：13530388852

龙城：13714423931
布吉：13662221351

龙岗：13714423931
平湖：13924637581

横岗：13534032913
坂田：13714675924

分类广告

分类广告常设栏目
声明启事 营业招商 招生培训 出售转让
中介咨询 旅游度假 家居装潢 美容保健
旧货买卖 房屋租售 招聘求职 家政家教
寻租求购 声讯服务 征婚交友 物流交通
搬家搬厂 医疗卫生 设计印刷 广告礼仪

深圳市龙岗区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深圳市如弘财优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邹梓森、刘传丽诉你劳动争议案件（深龙劳人仲（横岗）案

【2024】654、655号）已办结。现因你方用其它方式无法送达，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仲裁裁决书。邹

梓森裁决结果如下：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2024年6月18日至2024年8月1
日工资差额4498元。

刘传丽裁决结果如下：一、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4年 6月 24日至

2024年6月30日工资差额41.48元；二、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2024年7月1
日至2024年8月1日工资3360元；三、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

该仲裁裁决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本裁决为终局裁决，如你有证据证明本裁决事项有《中华人民共和国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情形之一的，可自本裁决书

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

特此公告。

深圳市龙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二〇二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平湖街道上木古社区平湖西片区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范围内有
20105.18平方米土地存在征转记录，涉及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上木古地域城
市化转地适当补偿方案（编号：平湖转补02021号）中20105.18平方米土地。原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继受单位深圳市上木古股份合作公司反映，未签署上述用地
相关的协议文本，且未收到相关资金补偿。经政府相关部门经核查，亦未查询
到上述20105.18平方米用地的相关协议文本及资金补偿支付凭证。

现将上述情况进行公示，请知情人及相关利害关系人提供线索，以便政府
相关部门进一步核查当年补偿情况。公示时间为15个自然日。

联系人：林俊盛，电话：0755-28452910，
地址：龙岗区平湖街道平安大道309号1108室。
附件：用地范围图

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办事处
2025年2月27日

平湖街道办关于用地征转记录
及补偿情况的公示


